附件1

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目的与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住房租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12号）（以下简称《条例》）《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第6号）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国有土地上住房租赁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定义） 本细则所称“住房”，是指以合法方式取得的住宅或依法依规改建的用于居住的非住宅。
本细则所称“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是指出租人和承租人将实名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通过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签约系统进行备案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住房租赁企业”，是指以自有住房或者依法取得经营管理权的他人住房开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
本细则所称“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是指从事住房租赁业务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第四条（市级职责分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负责制定住房租赁相关政策，搭建“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与运营管理，并与市委政法委、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税务、教育、住房公积金、民政、自然资源、统计、金融管理、网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监督指导各区（县）建设局开展住房租赁相关工作。
市委政法委、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住房租赁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区（县）职责分工） 区（县）人民政府落实住房租赁属地管理责任，建立住房租赁协调推进机制，统筹推进本辖区住房租赁管理工作。
区（县）建设局负责本辖区住房租赁活动具体监督管理工作，使用“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开展本辖区住房租赁企业和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开业信息、从业人员信息登记、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等工作，并负责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展住房租赁相关工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辖区住房租赁工作及日常管理。
第六条 出租住房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房屋符合建筑、消防、燃气、治安、卫生、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要求，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
（二）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最低租住面积不低于本市规定的标准（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制定完成后统一向社会公开执行）。
（三）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储藏室、地下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
（四）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七条（房源信息核验） 房源信息核验的目的是确保出租的房屋信息真实可信。出租住房前，出租人可使用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申请租赁住房房源信息核验，或前往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申请租赁住房房源信息核验，租赁住房所在地区（县）建设局负责租赁住房房源信息核验工作，核验通过的赋核验码，核验未通过的反馈原因。取得核验码可发布住房租赁信息。
第八条（住房租赁合同）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依法订立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合同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出租人、承租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住所；
（二）房屋的坐落、面积、结构、附属设施，家具和家电等室内设施状况；
（三）租金和押金数额、支付方式；
（四）租赁用途和房屋使用要求；
（五）房屋和室内设施的安全性能；
（六）租赁期限和房屋交付日期；
（七）房屋维修责任；
（八）物业服务、水、电、暖、燃气等相关费用的缴纳；
（九）争议解决办法和违约责任；
（十）其他约定。
鼓励出租人和承租人订立长期住房租赁合同，建立稳定的租赁关系，推荐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第九条（合同网签备案与审核） 出租人和承租人自住房租赁合同订立后30日内，应当前往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申请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也可通过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办理。租赁住房所在地区（县）建设局负责审核工作，审核通过的完成备案，审核未通过的反馈原因。
第十条 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住房租赁合同；
（二）出租人和承租人身份证明；
（三）房屋所有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或者其他合法权属证明；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出租人和承租人申请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时，不得提交虚假材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出具虚假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网签备案合同查询与下载） 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完成后，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使用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或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查询、下载网签备案合同及备案证明。
第十二条（网签备案合同变更与撤销） 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内容发生变更或提前终止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自发生变更或提前终止之日起30日内，使用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或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线上申请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变更或撤销；出租人和承租人对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撤销有异议的，可前往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申请办理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撤销手续。
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期满自动注销（“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向双方发送备案合同注销信息），续租的应当在备案合同期满前30日内提出续租备案申请。
第十三条（政策支持） 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承租人可持“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证明”及相关材料办理以下业务。
（1） 取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并符合领取公共租赁住房补贴条件的，承租人可前往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申请补贴；
（二）申领居住证；
（三）办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不包括非住宅性质公寓楼）；
（四）符合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条件的，承租人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
（五）符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可办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第十四条（住房租赁企业主体登记）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注明“住房租赁”。
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适用本细则有关出租人的规定。
第十五条（住房租赁企业报送开业信息）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区（县）建设局报送开业信息；或者通过电脑登录新疆“智慧住房”管理服务平台（https://zf.xjjs.gov.cn）报送开业信息、录入从业人员基本信息等。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本企业开业信息、服务规范和标准等。
第十六条（住房租赁企业信息变更） 住房租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及其分支机构、从业人员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使用电脑登录新疆“智慧住房”管理服务平台（https://zf.xjjs.gov.cn）变更信息。
第十七条（住房租赁企业房源信息核验） 住房租赁企业开展住房租赁业务，可使用电脑登录“安居广厦”（https://www.anjugs.com）、新疆“智慧住房”（https://zf.xjjs.gov.cn）管理服务平台，或者使用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申请租赁住房房源信息核验，租赁住房所在地区（县）建设局负责租赁住房房源信息核验工作，核验通过的赋核验码，核验未通过的反馈原因。取得核验码可发布住房租赁信息。
住房租赁企业自有“信息系统”的，应与“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对接，并将租赁住房房源信息上传至新疆“智慧住房”或“安居广厦”管理服务平台，经租赁住房所在地区（县）建设局核验通过并赋码后可对外发布，核验未通过的反馈原因。
第十八条（住房租赁企业合同网签备案与审核） 住房租赁企业达成住房租赁交易后，应当通过“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完成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可使用电脑登录“安居广厦”（https://www.anjugs.com）、新疆“智慧住房”（https://zf.xjjs.gov.cn）管理服务平台，或者使用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办理。住房租赁企业“信息系统”与“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对接的，可直接推送住房租赁网签合同至“市租赁信息服务平台”，租赁住房所在地区（县）建设局负责审核工作，审核通过的完成备案，审核未通过的反馈原因。
第十九条（住房租赁企业网签备案合同查询与下载）住房租赁企业、承租人可使用电脑登录“安居广厦”（https://www.anjugs.com）、新疆“智慧住房”（https://zf.xjjs.gov.cn）管理服务平台，或者使用手机登录“安居广厦”或新疆“智慧住房”微信小程序进行查询、下载网签备案合同及备案登记证明。
第二十条（住房租赁企业网签备案合同变更与撤销）本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适用于住房租赁企业。
第二十一条（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 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向社会公示，并通过该账户办理住房租赁资金收付业务。
鼓励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将经纪服务费用纳入资金监管范围。
第二十二条（经纪机构主体登记）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注明“房地产经纪”。
第二十三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登记备案及从业人员管理）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区（县）建设局备案，同时将从业人员名单报送备案。可使用电脑登录新疆“智慧住房”管理服务平台（https://zf.xjjs.gov.cn）进行备案申请，录入从业人员信息。
第二十四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信息变更）本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二十五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房源信息核验）本细则第七条的规定，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二十六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布房源信息）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布房源信息前，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的身份信息、住房权属信息、房源信息核验码，实地查看房源，与委托人签订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编制住房状况说明书。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住房状况说明书应当加盖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印章，并按照有关规定保存。
第二十七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合同网签备案与审核）本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二十八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网签备案合同查询与下载）本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二十九条（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备案合同变更与撤销）本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三十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出租不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提供经纪服务；
（二）为单独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用于居住提供经纪服务；
（三）为人均最低租住面积不符合本市规定标准的住房出租提供经纪服务；
（四）代收、代付住房租金、押金；
（五）未经当事人同意，以当事人名义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六）法律、法规、规章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一条（监督检查） 市住建局会同市委政法委、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加强对住房租赁工作监督指导，各区（县）建设局会同辖区政法委、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加强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及时处理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行业自律） 市房地产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住房租赁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管理，调处住房租赁矛盾纠纷，督促住房租赁企业和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报送开业信息、办理从业人员信息备案，推广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协助开展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相关工作。
第三十三条 保障性住房的租赁活动及其监督管理按照相关政策与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国有土地上住房以外的房屋租赁活动，需办理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